黄石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附件3
黄石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场地使用申请表
社会组织：（盖章）                  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
	

	申请使用时间
	开始时间
	
	申请日期
	参与人数

	
	结束时间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申请场地位置

	是否需要多媒体
	
	1楼会议室（  ）

	会议主要内容、议程
	黄石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会议室管理办法（摘录）：
1、严禁任何人员携带干粮饮料，零食小吃进入基地活动场地，特别是口香糖此类严重污染卫生的食品；
2、活动结束后，开展活动的单位必须负责事后借用所属楼层的场地、走廊卫生工作，清扫会场纸屑垃圾，拆除会场布置的装饰物，带走会议资料，还原桌椅位置，关好门窗、水电、卫生间饮水机，归还电子设备。之后，申请人应及时办理归还手续；
3、如有发现门窗、座椅、电灯、开关、电子设备正常耗损，则需自觉向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报备；如有故意毁坏、故意隐瞒不报、毁坏丢失，则按照基地财物管理办法处理；
4、活动改期或取消，申请人应至少提前一天通知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工作人员，如申请人首次发生活动改期或取消而没有及时通知基地工作人员的情况，则需提交保证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章，再次出现上述情况的，申请人在入驻期内将被取消申请使用会议室等场地的资格。

	
	

	孵化基地审批意见：
	

	对社会组织申请、使用、清洁、归还情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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